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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72/2021_2022__E4_B8_8D_

E8_83_BD_E4_BB_A5_E5_c56_272267.htm 为了规范工程造价

中介组织行为，保障其依法进行经营活动，维护建设市场的

经济秩序，确保国家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建设部和各省、

市都相继颁发了《工程造价咨询单位资质管理办法》，不少

省、市还以省、市长令颁发了《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暂行规定

》，逐步将工程造价管理纳入依法管理的轨道。但在实施过

程中，还存在工程造价咨询与审计的职能、执业范围、行业

性质、政策法规理解和执行相悖的矛盾。因此阐明政策法规

，规范审计行为，已经成为当前亟待探讨解决的重要议题。 

《建筑法》第十四条规定，从事建筑活动的专业技术人员，

应当依法取得相应的执业资格证书，并在执业资格证书许可

的范围内从事建筑活动。根据各省、市颁发的有关工程造价

咨询单位资质的管理办法，一切工程造价咨询中介机构（含

各级审计事务所），均须向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办并经

批准取得工程造价咨询单位资质证书，方能根据批准的资质

等级在规定的从业范围内从事工程造价咨询和工程结算审核

。但有的审计机关认为审计部门根据《审计法》必须对建设

项目的工程预、决算实行审计，而工程结算是竣工决算的组

成部分，他们不须持证，只须凭审计职能就可直接对工程结

算进行审核。 审计部门（各级审计局）可否执业工程结算审

核呢？要准确阐明这个问题，必须先谈谈项目竣工决算审计

与工程结算审核的区别： 两者依据不同。竣工决算审计依据

《审计法》和审计署颁布的《基本建设竣工决算审计工作要



求》进行，其审计内容为：(1)竣工决算编制依据；(2)项目建

设及概（预）算执行情况；(3)建设成本；(4)交付使用资产

；(5)尾工工程；(6)结余资金；(7)基建收入；(8)投资包干结

余；(9)投资效益评价。主要根据国家的审计法和相关规定，

对建设项目竣工决算进行审计，主要审查预（概）算在执行

中是否超支，超支原因，有无隐匿资金、隐瞒或截留基建收

入和投资包干结余，以及以投资包干结余名义分基建投资之

类的违纪行为等。工程结算审核，主要依据国家建设行政主

管部门颁发的预算定额、工程消耗标准、取费标准以及人工

、材料、机械台班价格参数、设计图纸和工程实物量，以承

包合同为基础，在竣工验收后结合施工变更、工程签证情况

，作出符合施工实际的竣工造价审查结果，作为承发包双方

结算的依据。 两者标的不同。审计以基建项目为标的，包括

资金来源、基建计划、前期工程、征用土地、勘探设计、施

工实施的一切财务收支。工程结算审核以单位工程为标的，

只对单位工程造价的合理合规负责。 两者从业人员不同。审

计与工程造价审核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专业学科，审计以会计

师、审计师为主；而工程造价审核以工程经济和工程技术人

员为主。目前国家正在实行注册造价工程师制度，今后的工

程造价审核，将以造价工程师为主。以会计师、审计师来从

事工程结算审核，就像要会计人员来建房子一样隔行如隔山

。闻名全国的湖北武穴审计事务所审计工程结算严重高估冒

算事件（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播放），除了该所审计人

员受贿不公以外，还有一条，他们推卸责任的理由是不懂工

程造价专业。 两者法律效力不同。审计机关和被审计单位是

一种审计行政法律关系，审计机关的审计监督只对被审计单



位产生法律效力，对其他单位不产生连带法律约束力。凡对

建设单位投资项目进行的审计结果，对施工单位的造价结算

不具有约束力。如某县建筑公司承包某县人民银行的办公楼

工程，工程竣工结算经县建行审定为280余万元，双方没有异

议。不久，该县审计局对该工程造价决算进行审计，结论是

：建设银行审定的工程造价多计24万余元，应予审减。人民

银行以执行审计局决定为由，从应付建筑公司的工程款中扣

除了多计工程款24万余元。建筑公司向法院提出诉讼。法院

经审理判决人民银行归回扣除的工程款24万余元。本案涉及

到的关键问题是合同关系的一方当事人有无权利依据审计决

定自行扣留合同款项。一、人民银行和建筑公司在建筑工程

承包合同这一关系中，其地位是平等的，双方享有的权利和

承担的义务应以合同为依据进行判定。二、审计机关的审计

监督行为只对被审计单位产生法律约束力，对其他单位并不

产生法律约束力。由于建筑公司不是审计对象，故并不存在

对审计决定有执行的义务。工程结算审核，以施工承包合同

为基础，以承发包双方发生的实物交易为依据，按照国家或

地方施工的有关消耗标准进行核算，对双方均有约束力，其

工程结算审核结果可作为双方结算的法律依据。 两者的目的

不同。审计定义为：由独立的机构和人员检查被审计单位的

会计凭证、会计帐本、会计报表以及其他与财政收支、财务

收支有关的资料和资产，监督财政收支、财务收支是否真实

、合法和有效。审计的目的是加强对公有制投资者资金进行

有效的控制，减少投资者滥用职权截留资金，转移资金于小

金库，造成建设资金流失。其职能是一种监督行为。工程结

算审核是运用科学、技术原理和经济法律手段，解决工程建



设活动中工程造价的确定与控制，从而达到提高投资效益和

经济效益的目的。 综上所述，根据项目审计与工程结算审核

在依据、标的、目的、法律效力、从业人员的本质区别，其

一为监督、一为实施的职能已十分清楚，就像检查院与法院

，一主监督，一主实施，检察院只能起诉，不能代替法院实

施判决一样，职责十分明确。 众所周知，审计的服务是不收

费的，因为审计是审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的违纪违规行为，

审计出的违纪违规款额是要收缴国库或处罚款的。如施工单

位送审的工程结算未经造价咨询机构审核，直接由审计部门

审核，这不是要将核减下的本属业主的不应付的工程款罚没

上缴国库吗？这又如何行得通呢？ 工程造价管理是一项政策

性、技术性很强、法律关系十分复杂的工作，是由立法、执

法、咨询、监督、仲裁等方面构成的完整体系，涉及各系统

的综合协调。其管理分工，结算阶段工作由工程造价咨询机

构负责，协调和仲裁由各级造价站负责；项目建设全过程收

支及竣工决算由审计机关负责审计监督。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建设市场正逐渐向规范化、法制化转

变，工程造价咨询也逐渐向社会化过渡，应通过具备执业条

件的中介咨询机构来实施，不能再由具有行政职能的机构来

实施，而只能由它们来监督其实施。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